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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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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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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業
德 

周
開
琳

顧
問
林
德
仁
 

正
社
長 
謝
維
燧 

正
議
長 
李
天
常 

正
書
記
梁
銓
 

正
外
交
張
琪
 

正
監
督 
張
椿
穠 

正
理
財 
馬
林
賢 

交 
際
周
伯
豪

、&
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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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錦
碌
達
權
社
卄
吉
年
職
員
表

官 
傳 

調
査
員 

幹
事 員

澤

庶
務
員
何
英
能

收
容
難
民
開 

11 續
詳 

廣
州
訊 
自
抗
戰
發
牛
後 
各
戟
匾
逃
粤 

難
民 
日
有
增
加 
海
外
失
業
歸
僑 
因 

®
 
爭
影
响 
以
致
失
業
者
爲
數
岳
多 

僑
務
處
及
難
民
效
濟
會 
雖
設
法
收
容
敕 

濟 
但
以
如
此
巨
量
失
業
羣
衆 
救
濟
費 

用 
自
當
浩
繁 
値
茲
抗
載
期
中 
爲
收 

容
難
民
協
肋
政
府
實
行
糧
食*
產
匸
作 

朗
能
抗
戰
期
中 
充
裕
軍
民
粮
食 
而
失 

業
人
民
亦
有
根
本
敕
濟 
頃
禮
消
息 
省 

府
主
席
吴
鐵
城
有
見
及
此 
特
飭
所
屬
有 

關
機
關
籌
商
辦
法 
查
本
省
挈
僑
動
員
總 

會 
歸
國
單
僑
拒
日
後
援
會 
已
會
同
難 

民
敕
濟
分
會 
農
林
同 
地
政
局 
水
利 

局
等
機
關 
已
於
日
昨
召
集
會
議 
擬
將 

該
兩
華
僑
抗
敵
會
原
擬
設
之
難
民
墾
殖
計 

割
及
經
費
合
併 
再
行
從
新
擬
定
計
割 

設
立
糧
食
生
產 

由
地
政
局
將
本
省
廣 

大
荒
地
創
出
開 8
 
農
林
局 
糧
食
會 

建
設
廳 
則
派
農
林
生
產
技
術
員
分
區
指 

導 
此
項
計
副
第
一 
期
全
省
先
設
八
區 

每
區
開
雄
費
預
算
廿
貳
萬
元 
收
容
卜
數 

五
千 
合
共
拾
六
萬
兀 
收
容
人
數
四
萬 

由
我
兩
會
将
原
有
經
費
合
撥 
移
作
開 

辦
費 
如
不
敷
之
數 
則
請
政
府
鼓
法
籌 

撥 
記
者
昨
月
六
日
簾
某
華
僑
談
稱 
華 

僑
拒
日
後
援
會 
及
单
僑
拒
日
動
員
總
會 

所
辦
之
難
民81

殖
區 
及
華
僑
墾
荒
區 

擬
台
併
籌
辦 
糧
食
會 
農
林
局 
建
設 

廳
均
派
員
指
導 
雕
法
已
在
商
討
中 
根 

據
現
時
失
業
民
暁 
及
各
在
來
粤
難
民
人 

数
量 
及Si

荒
地
面
積 
分
區
設
立
收
容 

担
任
粮
食
生
產
工
作
、
開
辦
費
除
由
該 

兩
會
負
責
外 
幷
鼓
勵
海
外
華
僑
捐
款
認 

購
各
種
墾
殖
機
器 
以
科
學
機
械
化
開
墾 

云 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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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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窮
睛
筏
司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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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
16 
何
所
睛
矣
・•
殺
塲
献
技•
・
當
無
意
外
之
一
騎
兵
者
祐
大
・
・
而
爵a!

克
騎
兵
久
已
聞

D

■

.壹
年
之
計
在
于
春

▲ ..
.
▼ 

▲
廣
東
新
聞
一▼• 

.▲.
.

▼ 

章
靠
縷
述
入
獄
善
過 

， 

誣
以
間
諜
罪
名
任 1
 拘
捕 

施
毒
刑
什
餘
次
骸
禁
三
月 

(
一 
續)
即
對
我
駐
日
使
館
之
所
風
職
員 

亦
每
加
無
理
之
對
待 
辱
侮
凌
虐 
恣 

意
胡
爲 
余
自
民
國
什E
年
九
月
起 
奉 

我
駐
日
許
大
使
之
命
襄
辦
國
民
大
會
在 

日
本 S
 
僑
代
表
選
舉
事
務 
毎
日
赴
館
辦 

公
之
故 
更
爲
憲
警
忌
視 
時
至
住
所
盤 

查
監
視 
但
余
心
正
大•
故
以
坦
然
態
度 

對
之 
惟
「上
七
」事
變
後 
彼
等
對
余
更 

倍
加
猜
忌
爲
至
於
余
入
館
出
館
之
際 

均
有
暗
探
尾
隨 
余
心
雖
稍
感
不
安 
但 

以
選
務
未
竣 
而
許
大
使
可
於
此
際
返
任 

伊
始 
復
援
重
病
故
余
亦
未
便
中
輟 

照
常
到
館
辦
公 
不
幸
去
年
八
月
七
日
傍 

晚 
余
甫
由
使
館
退
公
出
外
之
際 
即
被 

特
警
兩
名 
將
余
捕
入
汽
車 
押
至
警
署 

屢
加
嚴
訊 
謂
余
表
面
係
爲
使
館
辦
理 

僑
務 
實
則
係
爲
調
查H
本
軍
事
秘
密 

即
所
謂
間
諜
嫌
疑 
並
謂
在
余
之
住
室
內 

搜
獲
關
於
日
本
軍
事
秘
密
之
原
稿
一
册 

指
爲
証
据 
迫
余
承
認 
警
官
並
將
該 

稿
譯
成
日
文 
蓋
以
秘
密
文
件
之
紅
印. 

余
以
該
原
稿
非
余
所
有
故
矢
口
否
認 

▲
審
訊
經
過 
H
警
官
並
屢
詢
余
對
於
蒋 

委
員
長
及
其
所
持
拒
日
政
策
之
感
想
如
何 

余
答
片
以
余
觀
之 
蒋
委
員
長
實
爲 

我
國
力
千
年
夾
唯
一
之
民
族
英
雄 
其
無 

時
無
刻
小
爲
國
家
與
人
民
打
算 
而
且
爲 

哀
亞
及
新
世
界
之
永
遠
和
平
及
正
義
而
奮 

鬥
而
努
力 
其
所
以
能
獲
得
舉
國
壹
致
之

?

可
愛
的
春
光
又
來
了
， 

一
小
読爲迎合 
諸
君
的
需
求
起
見
現
印
有 

(
小
目
錄
對
于
衣
裳
方
面
有
許
多
貢
獻
餐 

」館
用
衣
方
面
如
女
衫
圍
檯
布
茶
巾
圍
身 

(
等
價
錢
之
平
前
所
罕
見
其
次
如
旅
舘
方 

:
面
床
布
枕
袋
等
尤
爲
價
廉
物
美
如
蒙
光 

顧
敢
信 
諸
君
有
相
當
之
所
獲
也 

各
色
鶏
皮
絹
說
衫
毎
三
件
拾
貳
元
五
毛

各
色
條
紡
税
衫 
毎
貳
件
七
元

• 

厚
原
色
床
布54X90
每
張
八
毛
貳

白
也
胡
枕
袋18X33  
毎
打
貳
元
三

雪
白
菊
花
僵
布54X68

 
毎
打
拾
四
元
半 

原
白
光
身S8

布63X54

每
打
拾
元
零
五 

原
白̂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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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流
諸
君 

中
西
醫
藥 

一 服
見
功 

每
服
一
元

染
是
症
者 

調
理
無
効 

數
服
之
後

經
年
屢
月 

請
用
此
藥 

包
愈
斷
根

一
擁
載

人
士
之
敬
佩 
(
未
完)

雲
埠
各
商
店
均
有
代
售

△
上
海
保
和
堂
藥
局
出
品 

▲
海胃
帥
勲
左
脚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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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行
使
他
大
便
閉
結

十三

▲
經
紀
謂
加
辣
陣
鹽
能
提
神

有
來
信
者
云
二
余
爲
經
紀
：
因
常
樸
樸
於
舟
車
間
、每
遇 

內»
不
淸
。。卽
大
便
閉
結 
而
欲
使
內
臟
淸
潔 
同
時
不
致
被 

其
礙
及
工
務" 
舍
加
辣
陣
鹽
沒
由
〈余
於
每
星
期
六
晚:
必
食

一
国當

0

容

麝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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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池
瘫 

1'̂
$ 

.
卷

， 

△
遷
舖
廣
吿▽ 

•陽
痿
救
星
丸
亜
料
士 5
 六元 

人
生
缺
憾•
莫
若
陽
痿■
未
老
先
衰•
絕
嗣
傷
身
。 

發
育
不
全•
陰
莖
短
小•
房
術
乏
力
・
未
交
即
洩■ 

男
蹙
女
慕•
仆
能
解
决
。如
此
缺
点•
最
大
問
題
・ 

若
不
肋
以
藥
力
・
床
前
妻
妾
・
絕
望
風
月
・
・
本
醫 

生
念
及
濟
間
・
不
惜
化
陰
，專
從
科
學
上
硏
究
・。 

配
製
言
種
妙
藥•
名
爲
陽
痿
救
星
丸•
擅
醫
房
術 

・
男
女
咸
宜
・
男
服
陽
强
偉
大
・
奇
妙
驚
人
・
能
令 

妻
愛
妾
慕•
閨
房
樂
趣•
恨
嫌
夜
短
，•
女
服
有
神 

化
之
妙
，以
致
子
宫
溫
煖•
索
子
有
術
・
・
雖
之
素 

不
孕
者
・
亦
馬
到
成
功
・
如
不
効
驗
・
原
銀
送
囘
， 

奇
異
靈
丹 
每
縛
二
元 

主
治
統
治
痼
疾
・
風
混
骨
痛
・
花
柳
餘
毒
：
遍
身 

梅
癖
・
皮
厚
層
層•
百
藥
無
効
・
・
一 
服
見
功 

-
萬
病
消
除-

戀
花
亢
陽
露 

12餘
Si 

內
消
痔
丸 
每樽
一
元 

主
治
肛
門
痕
癢•
內
外
痔
痛
・
大
便
艱
難 

腸
頭
反
凸■
遠
年
苑
血
・
宣
服
見
功 

若
不
効
驗
・
原
銀
奉
囘• 

楊
梅
脫
癖
膏 
每
両
五
毛 

主
治
牛
皮
頑
癣■
紅
雲
血
癬 
疥
癩
紅
点
一 

傷
梅
爛
脚.
痛
癢
公
堪
。壹
貼
全
国 

活
命
靈
丹 
毎
盒 
元 

主
治
楊
梅
結
毒
・
遍
身
遣
爛
・
濃
水
淋
漓 

痛
苦
難
當•
疥
癩
瘡
癬
・
一 
掃
全
愈 

愛
情
花
露
皿
料 

51 半打二元 

主
治
・
愛
慕
性
急•
慾
動
橘
流
・
未
交
即
洩
・
遺
蜻 

夜
尿■■
每
用
六
滴
・
濕
于
陰
前
・
僅f
五
分
鐘 

之
久•
有
神
化
之
戰
術
：
能
柔
能
剛•
能
弱
能 

强
・
久
戰
不
倦•
抵
抗
力
强
・
誠
一
種
之
妙
藥
也 

花
都 
一 
掃
光
製
元 暫收二元 

花
柳
照
毒 
人
所
共
知 
絕
嗣
傷
身 
損
容
跌
体 
無
異 m
痕 

傅
染
迅
速 
殃
及
妻
兒 
豈
不
令
人
避
忌 
欲
除
斯
患
者 
速
服 

本
堂
之
花
柳
一 
掃
光
丸 
永
除
後
患 
不
傷
身
体 
不
碍
生
育 

梅
毒
初
發 
小
便
剌
痛 
或
五
淋
白
濁 
鵝
頭
触
疳 
横
弦
芒
菓 

魚
口
便
毒 
久
成
結
毒 
面
浮
耳
腫 
紅
点
斑
癢 
面
似
虫
行 

蟻
咬 
眉
毛
髮
落 
心
驚
肉
跳 
天
變
腰
痛 
骨
剌
肉
痺 
遍
身 

頸
項 
紅
雲
血 ̂
 
梅
毒
墜
脚 
腹
水
淋
漓 
痛
苦
不
堪 
此
等 

題
症 
服
到
此
丸 
莫
不
斷
根 
雖
入
危
境 
亦
得
逃
生 

服
法 
每
服
十
三
丸 
症
輕
减
九 
症
重
加
丸 
一日 
一 

服 
温
水
送
下 
三
日
全
愈 
忌
食
点
酒
毒
軌 
愈 

復
不
戒醫

生
薛
覺
慶
司
理

G

加
秋
陣
鹽
豆
大
劑
。。因
余
於
星
期
日
不
須
做
工
。可
任
該
鹽
發
一 

生
效
力
也
：
至
閒
日
毎
晨
睡
醒
時C
余
亦
常
服
小
許
：
因
予
工 

務e
 煩"
常
須
精
神
振
作
。舍
此
無
法
自
持
也J

(V.L.) 

加
辣
陣
鹽 
爲
淸
潔
內
臟
之
壹
良
好
樂
劑 
。其
內
裏
成
分 

各
鹽•
。有
刺
激
內
臟
之
能
力
。旣
服
食
加
辣
陣
鹽
。。則
內
臟
自 

然ens^e

毒
自
然
麻
淸
：
使
全
体
無
有
不
爽
之
虞
、。

〔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〕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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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
之
一

仔
・•
誚
用
惡
頓
烟 

絲
自
摊N

可
也•
・ 

盖
其
烟
質
醇
淨•
・ 

又
芬
香
故
也
，・

曹
先
生
果
實
明
角
我
之
症
他
弟
因

W.-EM 紅
肉
腫
癢
如
蟻 

咬
醫
到
牀
頭
金
盡
仍
無
功
效
始 

®.-:姿   

»:: 来
生
治18

蒙
传
來 

.無
品
僅
用
三
四
天
卽
一 
掃
而
先
或
僞
之
幟
樂S
S

1R
以
彰 

仁
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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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.'-:昌
芥
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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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遗
精
藥
丸
確
有
功
效
二 

曹
統
新
大
藥
房
鑒
前
接
付 »
 程
夢
遗«
 丸
二161661H8

後 

巳
渦
夢
洩
修
見
功
效 #
 字
報
知 

一  

C
H

AR
LIE  LEO

N
G  PAR

K

差
李
橐
柏
上
苜 

232A  H
um
boldc  Ar 

R
oxbury。  M

aBB.

<1

度
岁
置
冑
比 
毎
両
 
二
兀
二
毛
五

袋
治
無
夢
滑
洩
二
両
尾
功 

<1

新
久JTT

蜀
比 
每
盒
二
兀
二
毫
五

新
久
剌
否
早
起
封
頭
告
合 

<1

肖
試89: 華
儿 
毎
両 
一
元
二
毛
五 

N

再
哥
为 
血
毒
激
毒
癣
粒
食
之
斷
尾 

<1

自
皆
也
養K
 
每
樽
一.兀
二
毛
五 

N
AH

^qss

力 
濕
毒
癣
粒
痕
管
之
卽
好

<1

男
子
匕
庙
比 
每
両 
一■

一毛
五 

N
g
-
T
w
d
融
为
 
小
腸
啞
等
症
一-
賣
效 

△
化
腕
耐
火 
每
尊
壹
元 

2
4

羽■
才 
無
論
寒
痰
热
痰
均
能
化
除 

<155

闻
窗
比 
每両一 
員
二
毫
五 

成
余
堀
为 
胸
痛
氣
痛
二
両
見
功

△
瘀
積
作
痛

〔 曹曹 
〕 @
 
得
分

〔 
曹 曹 

r

毎
画 
一 員
等 

强
積
風
痛
氣
頂
吐
血
均
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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